


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七项的规定，为劣药。 当事人销售劣药红

花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 第九十八条

第一款的规定。我局于 2025年 1 月 23 日对 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
办案人员采取了现场检查、 提取当事人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

调查，使该案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。 本案调查时均有2名以

上执法人员参与，并 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 2月 20 日至5月 7 日期间，从上

游经营企业购进批号20240101 的红花共55kg,购进单价 ***

 元/kg。2024年7月4日，当事人向上游供货企业退货4.75kg。

2024年 2月 22 日至8月 23 日日期间，当事人将上述红花销

往平 南县东华镇卫生院等单位共 50.25Kg, 销售单价

***-***.**元/kg不等，销售金额合计19624.95元。2025年

 

：

3月 20 日，当事人向我局提交召回情况报告， 从**********

******、 ***********、 *****************、 *********

、 ***********、 ********共召回上述红花1.45kg,退回货

值金额 555.93元。 当事人共销售上述红花48.8Kg, 违法所

得为 19069.02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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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营业执照》(副本)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 (正、 副本 ),

莫始华、 ***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。 证明当事人为一家

合法的单位。

2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案件来

源登记表一份、 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《检验报告 》 (报告

—



编号：WZ2024YPC000554)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检验院《检

验报告》 (报告编号： YP2024FY3002)各 1份 。 证明当事人

销售的红花 (批号： 20240101) 为劣药的事实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在购进上述红花时，进货渠道合法，

能提供药品经营企业的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 《营业执照》 、

上游供应商、 药品生产企业检验合格报告单、 销售票据等材

料； 企业购进的药品与收货记录、入库检查验收记录真实完

整； 企业对药品的储存、 养护、 销售、 出库复核未违反有

3、 首营企业、 品种相关资料1份，质量保证协议书 1 

份，生产厂家成品检验报告书 1份，《**********随货同

行单》 《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》 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

务、 服务清单》复印件各3份，《广西太华医药有限责任公

司购进验收入库单》复印件6份、《广西太华医药有限责任

公司销售出库单》复印件63份，《广西大华医药有限责任公

司红花 (批号： 20240101) 购销明细 》《广西太华医药有限

责任公司采购退出单》 《关于中药饮片红花的召回情况报告

》《广西太华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温 湿度数据记录各1份 。 以

上材料证明当事人购进销售劣药红花的情况及事实。

4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现场检

查笔录、 询问调查笔录各 1份。

2025年 4月 22 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 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(桂药监南分罚告〔2025〕4号),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

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、 申辩、听证的要求。

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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